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汪文融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被      告  邱以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志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倘被告以新臺幣4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

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

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

之，同條例第50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在大陸地區設有

戶籍之人民，其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告（為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人民）起訴請求賠償，並主張損害發生地在臺

灣。按諸前開法律規定，本件涉及兩岸人民之民事侵權行為

事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05年2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1

子，原以為能經營圓滿婚姻生活。被告於109年7月入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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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公司（下稱丙○○公司），進入甲○○部門成為

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

竟自109年7月迄今與甲○○發展不可告人之婚外情，除頻繁

互相表達愛意及進行私會外，更自109年10月起多次發生性

行為，嚴重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

　㈡即被告明知甲○○已婚，並與原告共同育有1子，於與原告

一家共同參與111年間公司舉辦旅遊，及於112年4月原告家

庭旅遊，私下仍與甲○○暗通款曲。被告除以公司帳號傳送

曖昧訊息給甲○○（例如「我剛剛看到1間6000天花板是鏡

子〈送出飛吻表情〉」、「希望你陪伴我不一定是安慰我，

但我想要你陪著。」、「我今天漂亮嗎」）；其等間更互為

傾訴愛意、挑逗之對話（例如：甲○○「其他應有盡有，在

我胸前口袋」、被告「左心房」、甲○○「把你藏起來-歌

詞-杜德偉MyMusic懂你想聽的（歌曲連結）」、被告「那我

不能太胖欸」、甲○○「口袋做大一點就好了呀」；甲○○

「可以點不一樣的，互吃」、被告「分食，母湯亂用」、甲

○○「豬腳我覺得還好」、被告「那小腳腳呢」、甲○○

「非常棒，極品，沒有之一」；被告「爹地」、甲○○

「嗯」、被告「爹地說愛」、甲○○「愛」；甲○○「我叫

你親一個」、被告「你…」、甲○○「你等下躺會兒吧」、

被告「對呀，一定要的啊，我要一直躺著…放心我會跟著你

的，是吧…笑個」）。另由甲○○提供予原告信用卡消費紀

錄及其自行製作備忘錄比對可知，被告與甲○○結識之初，

其等即多次單獨用餐，並由甲○○買單；亦曾多次共同出

遊，並於112年10月6日相約於被告四平街租屋處私會，全程

十指緊扣，舉止親暱。而自109年10月起迄今，甲○○即時

常藉加班為由，送被告回家，與其在租屋處、汽車旅館發生

性行為（信用卡消費紀錄即有64筆），被告甚至登堂入室至

原告家中與甲○○發生數次性行為，甲○○亦向原告坦承，

其等發生性行為次數總計高達200次。另參行車紀錄器記錄

被告與甲○○之對話（被告「小寶貝有帶自己的睡衣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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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要穿褲子了，不我會弄到你的」、甲○○「我剛換床

單，因為我發現那個枕頭套的汗漬有點重」、被告「因為我

們有流汗哦」；被告「別抱怨嘛，我告訴你，等我恢復了，

明天就是你快樂的日子了，你知道為什麼呢？」、甲○○

「因為可以內射」、被告「對呀，先讓我今天恢復一下，休

息，明天你好日子就來了，你懂嗎」），益見被告與甲○○

間確實有發生性行為。原告於112年8月底發見甲○○與被告

外遇後，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夜不能昧，雖至醫院精神科

就診多次，服用藥物並接受心理諮商仍不見改善。夫妻間信

任崩塌，數度發生嚴重爭吵，甚於113年1月7日引發肢體衝

突，雙方因而皆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雖延至113年3月5日

保護令開庭前1日經協調互相撤告，但已影響家庭圓滿及孩

子成長，婚姻關係瀕破裂。就被告前揭自109年7月起迄今故

意不法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第1、3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

（下同）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㈢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被告109年初甫自大學畢業，旋於同年7月獲得進入丙○○公

司成為社會新鮮人，並於SAP部門擔任顧問一職，支援協助

企業客戶資虎理系統、應用程式和產品導入服務。被告所屬

部門，除被告外，當時僅有直屬主管甲○○。被告初入社

會，兢兢業業於得業之學習，甲○○亦對被告多所指導，故

2人死動較為頻繁，從而對話、行為恐遭誤會2人有所暖是以

部門成為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曖昧。

然被告與甲○○並無逾越普通朋友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

來。被告約於109年12月間因公司舉年終活動，始知悉甲○

○為有配偶之人。被告對於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及原證12-1

至17書證形式之真正，被告不爭執，但由原告提出證2、3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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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被告於109年7月間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另由

原告提出被告與甲○○對話紀錄（即原證4）則僅為同事間

輕鬆對話。至原證5、6固為被告IG發文，但被告否認是與甲

○○共同用餐、出遊之貼文（即內容說明部分為原告自行製

作，與事實不符。），且前開貼文與原告提出消費明細日期

不符；關於原證8照片屬片面擷取，並非連貫，且模糊不

清。其內容說明部分，則為原告自行製作記載，被告否認

之。至原告提出甲○○信用卡消費明細及消費紀錄，僅能證

明有支出之事實，不能證明該支出與被告有關。�
　㈡被告為國立大學畢業，113年3月15日自丙○○公司離職，直

至113年8月1日覓得顧問公司新職，月薪約5萬元，另需幫忙

家中繳房貸，每月租金支出約1萬5000元。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105年2月22日結婚，共同育1未成年子女，

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並有戶籍謄本（詳原證1）在卷

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原證13至17書證形式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竟自109年7月起

迄今，與甲○○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之不正常往來，發展

婚外情，甚至密集相約至汽車旅館總計發生200次性行為等

情，為被告所否認，應由原告就前述利己主張舉證之責。關

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原告與被告錄音檔案及譯文（詳原證

2、2-1）、111年9月間及112年4月間出遊照片（詳原證3、3

-1）、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20）、被告IG

貼文（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

細（詳原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

日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

證12、12-1至12-4）為佐，並聲請傳訊證人甲○○為證。

　㈠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必先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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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

規定自明。本件被告否認原告提出原證12證據形式之真正，

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

○○，到庭證稱：(〈提示原證12〉這是你跟被告間對話

嗎？）是。在行車紀錄上的對話等語。即由證人甲○○開

證述內容，可足推悉原告提出原證12譯文屬實，先此敘明。

被告雖以：證人甲○○為原告之配偶，與本件訴訟有高度利

害關係，其有偏坦、處處配合原告之高度風險，故其證詞並

不足採等語為辯。惟經本院審酌證人甲○○於向原告坦承出

軌後，其等雖並未離婚，然已交惡，並各曾以遭對方傷害為

由，向法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以上參原證13、14、1

8）；及就本件侵權行為事實，甲○○與被告屬利害一致之

共同侵權行為人等情，其證詞應難認有故意偏頗、迴護原告

之虞。即本件被告以證人甲○○現仍為原告之配偶為由，抗

辯其證詞有偏頗之虞，不可採信一節，並無可採，併此敘

明。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到庭乃證稱：（被告何時

到你們公司？）2020年7月到我們公司。（被告知道你是已

婚身份嗎？）知道。入職時候就知道。因為那時候是疫情那

年，我太太在8月份從大陸回來，要居家隔離，所以我有買

遊戲去公司，當時大家就知道我有小孩跟老婆。（〈提示原

證9〉這是刷卡紀錄，這是你跟誰去的？）我跟被告去旅店

的。(你為何會跟被告單獨去旅店？）我們第一次發生關係

約在2020年10月份，公司休息時我會在外面抽煙，被告會來

跟我一起抽煙，當時就已經有曖昧。2020年他第一次考完證

照後，我們第一次去旅館。（你們何時開始交往？）2020年

10月開始。（你們發生性行為的頻率？）第一年每個禮拜會

去旅館2到3次，利用下班時間或是去客戶打案子結束後的時

間去旅館。2021年大概9、10月因為被告懷孕，陪他去墮胎

後去旅館次數就比較少，後來被告從萬隆搬到四平街後，同

層住客都不熟悉，所以在他以前住萬隆時候我有去過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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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他搬到四平街後我們就去他家發生性行為，大概是20

21年1月左右，比較少去旅館，但次數就比較少，頻率大概

是兩、三個禮拜一次。在2023年10月分手。分手原因是我們

的事情已經被原告知道。（在第二年以後頻率上都是二三個

禮拜發生性行為？）差不多。（有無共同出遊？）有，深

坑、烏來、桃園等，大部分都在北部活動。有時候會去百貨

公司。（〈提示原證3〉這是誰的合照？）39頁到42頁是公

司去澎湖員工旅遊的合照。43頁的部分是他跟我們去我們家

族旅遊的合照。（這幾次旅遊你老婆小孩跟被告是否有參

與？）有（被告是否知道你的老婆跟小孩？）知道。（〈提

示原證4〉這些是否是你跟被告的聊天訊息？）是我跟被告

在公司的軟體聊天訊息。（〈提示原證5、6〉原證5是否是

你跟被告去約會？原證6你是否有跟他去泡湯？）原證5是我

第一次單獨幫被告慶生的餐廳。原證6，有。原證6的第2頁

是我跟被告去桃園約會，結束後有去旅館發生關係。第3頁

是我跟被告去深坑吃點心，之後一樣有發生關係。（〈提示

原證7-1〉這個是不是你跟被告交往期間發生性行為、約會

等的消費紀錄？）是。（〈提示原證3，本院卷第43頁〉這

照片是去哪裡？日期？）小人國、六福村。是112年4月。

（〈提示原證7與原證7-1〉原證7跟原證7-1是誰製作？）是

從我的記帳紀錄出來。是我製作的、我提供給原告。（你們

兩人外出的費用如何分攤？）一開始是我付，後來各自付各

自的。我付的部分都有在記帳紀錄內。（原證7跟原證7-1的

項次1、37元50嵐飲料跟項次140、2元土司，項次149、100

元樂淨痘痘藥膏，項次354、50元捷運，此類的備註記載都

是你提供給原告的嗎？）是。（這些都很細項，這些品項你

如何確認？）我從2007年就開始有記帳的習慣，一分一毫都

沒有錯。這是我個人的記帳紀錄。（沒有信用卡的明細是否

是出於你的記帳紀錄？）我每天都會做記帳紀錄。（項次1

是從2020年9月4日，直到項次381是2023年10月20日，上面

記載的總金額110961是否正確？）是。（依你所述，你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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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交往，被告有無跟你說過或就你所知，他有跟你提過丙

○○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這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

大學前他有在台灣跟大陸做過實習。（做什麼實習？）在大

陸是一家銀行，時間跟期間都不清楚等語。

　㈢查依證人蔡忠傑證述內容，既證稱：其係自109年10月開始

與被告交往，並於109年10月23日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後於1

12年10月間已與被告分手等語；參酌甲○○於109年10月7日

透過公司通訊軟體與被告聊天時已有提及其配偶及子女（參

原證20），足認被告至遲於109年10月7日明確知悉蔡忠傑為

有配偶之人。原告復未提出其餘證據證明被告於109年10月

以前即與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結交之往來；及被告於

112年10月20日以後仍有與甲○○維持男女朋友般交往。則

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7月起至同年10月22日以前及112年1

0月21日起迄今，仍有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

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一節，尚無可採。復由證人甲○○證

述：其與被告交往期間，確實有與被告共同出遊、聚餐、發

生性行為；交往之初費用由甲○○支付，之後各自負擔；交

往前1年，每星期發生性行為2至3次，通常去汽車旅館；110

年10月因被告懷孕、墮胎，發生性行為頻率降至每月2、3星

期1次，地點改至被告租屋處，較少去旅館等語；核與原告

提出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被告IG貼文

（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

（詳原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

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

2、12-1至12-4）大致相符。 

　㈣基上，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係有配偶之人，自109年1

0月23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與甲○○間接續為逾越一般

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並於往來前1年，平均每星期合意性

交2至3次，後2年，平均2至3星期1次合意性交之侵權行為等

情，應可採信。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可採。 

六、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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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

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既存法律體

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惟同法條後段規定，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害於他人者，亦同。則侵權行為

係指違法以及不當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而言，至於侵害係何

權利，要非所問。而所謂違法以及不當，不僅限於侵害法律

明定之權利，即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

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有配偶之人與他

人發生合意性交行為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縱通、相

姦罪已經刑法除罪，但前開行為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

段「故意以違背公序良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要件，

是其等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

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

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

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

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

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

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

滿安全之行止，並非僅以發生合意性交行為為限，倘夫妻任

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

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

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之程

度（即達情節重大程度），亦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

行為。是則原告以被告與其配偶甲○○自109年10月間起至1

12年10月間止，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除共

同出遊、單獨約會聚餐、傳送曖昧訊息外，並頻繁發生合意

性交之侵權行為，是其等共同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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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基於甲○○配偶之身分法益受損，且

情節重大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3項準

用同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

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損害

賠償，於法即無不合。爰審酌原告教育程度為臨床醫學三年

制專科畢業、已婚、與甲○○共同育有1未成年子女、於大

陸工作每月薪資約5萬元（有畢業證書、薪資明細單在卷可

佐；參原證27、28）；被告為大學畢業、未婚、本件侵權行

為事故發生時任職丙○○公司、名下有多筆股票等投資及存

款等（有被告戶籍查詢資料、財產及所得查詢資料附卷可

佐），兩造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

時間、侵權行為之樣態，被告對原告家庭婚姻生活美滿所造

成之影響，暨原告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數額40萬元，為有理由，應准

許之，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過巨，應予駁回。

七、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

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

之，併依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

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

應併予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爰

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89條、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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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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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汪文融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被      告  邱以婷  


訴訟代理人  王志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倘被告以新臺幣4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同條例第50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其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告（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起訴請求賠償，並主張損害發生地在臺灣。按諸前開法律規定，本件涉及兩岸人民之民事侵權行為事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05年2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1子，原以為能經營圓滿婚姻生活。被告於109年7月入職丙○○數位科技公司（下稱丙○○公司），進入甲○○部門成為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竟自109年7月迄今與甲○○發展不可告人之婚外情，除頻繁互相表達愛意及進行私會外，更自109年10月起多次發生性行為，嚴重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
　㈡即被告明知甲○○已婚，並與原告共同育有1子，於與原告一家共同參與111年間公司舉辦旅遊，及於112年4月原告家庭旅遊，私下仍與甲○○暗通款曲。被告除以公司帳號傳送曖昧訊息給甲○○（例如「我剛剛看到1間6000天花板是鏡子〈送出飛吻表情〉」、「希望你陪伴我不一定是安慰我，但我想要你陪著。」、「我今天漂亮嗎」）；其等間更互為傾訴愛意、挑逗之對話（例如：甲○○「其他應有盡有，在我胸前口袋」、被告「左心房」、甲○○「把你藏起來-歌詞-杜德偉MyMusic懂你想聽的（歌曲連結）」、被告「那我不能太胖欸」、甲○○「口袋做大一點就好了呀」；甲○○「可以點不一樣的，互吃」、被告「分食，母湯亂用」、甲○○「豬腳我覺得還好」、被告「那小腳腳呢」、甲○○「非常棒，極品，沒有之一」；被告「爹地」、甲○○「嗯」、被告「爹地說愛」、甲○○「愛」；甲○○「我叫你親一個」、被告「你…」、甲○○「你等下躺會兒吧」、被告「對呀，一定要的啊，我要一直躺著…放心我會跟著你的，是吧…笑個」）。另由甲○○提供予原告信用卡消費紀錄及其自行製作備忘錄比對可知，被告與甲○○結識之初，其等即多次單獨用餐，並由甲○○買單；亦曾多次共同出遊，並於112年10月6日相約於被告四平街租屋處私會，全程十指緊扣，舉止親暱。而自109年10月起迄今，甲○○即時常藉加班為由，送被告回家，與其在租屋處、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信用卡消費紀錄即有64筆），被告甚至登堂入室至原告家中與甲○○發生數次性行為，甲○○亦向原告坦承，其等發生性行為次數總計高達200次。另參行車紀錄器記錄被告與甲○○之對話（被告「小寶貝有帶自己的睡衣褲來呦，要穿褲子了，不我會弄到你的」、甲○○「我剛換床單，因為我發現那個枕頭套的汗漬有點重」、被告「因為我們有流汗哦」；被告「別抱怨嘛，我告訴你，等我恢復了，明天就是你快樂的日子了，你知道為什麼呢？」、甲○○「因為可以內射」、被告「對呀，先讓我今天恢復一下，休息，明天你好日子就來了，你懂嗎」），益見被告與甲○○間確實有發生性行為。原告於112年8月底發見甲○○與被告外遇後，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夜不能昧，雖至醫院精神科就診多次，服用藥物並接受心理諮商仍不見改善。夫妻間信任崩塌，數度發生嚴重爭吵，甚於113年1月7日引發肢體衝突，雙方因而皆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雖延至113年3月5日保護令開庭前1日經協調互相撤告，但已影響家庭圓滿及孩子成長，婚姻關係瀕破裂。就被告前揭自109年7月起迄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㈢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被告109年初甫自大學畢業，旋於同年7月獲得進入丙○○公司成為社會新鮮人，並於SAP部門擔任顧問一職，支援協助企業客戶資虎理系統、應用程式和產品導入服務。被告所屬部門，除被告外，當時僅有直屬主管甲○○。被告初入社會，兢兢業業於得業之學習，甲○○亦對被告多所指導，故2人死動較為頻繁，從而對話、行為恐遭誤會2人有所暖是以部門成為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曖昧。然被告與甲○○並無逾越普通朋友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被告約於109年12月間因公司舉年終活動，始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被告對於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及原證12-1至17書證形式之真正，被告不爭執，但由原告提出證2、3不能證明被告於109年7月間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另由原告提出被告與甲○○對話紀錄（即原證4）則僅為同事間輕鬆對話。至原證5、6固為被告IG發文，但被告否認是與甲○○共同用餐、出遊之貼文（即內容說明部分為原告自行製作，與事實不符。），且前開貼文與原告提出消費明細日期不符；關於原證8照片屬片面擷取，並非連貫，且模糊不清。其內容說明部分，則為原告自行製作記載，被告否認之。至原告提出甲○○信用卡消費明細及消費紀錄，僅能證明有支出之事實，不能證明該支出與被告有關。
　㈡被告為國立大學畢業，113年3月15日自丙○○公司離職，直至113年8月1日覓得顧問公司新職，月薪約5萬元，另需幫忙家中繳房貸，每月租金支出約1萬5000元。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105年2月22日結婚，共同育1未成年子女，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並有戶籍謄本（詳原證1）在卷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原證13至17書證形式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竟自109年7月起迄今，與甲○○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之不正常往來，發展婚外情，甚至密集相約至汽車旅館總計發生200次性行為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應由原告就前述利己主張舉證之責。關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原告與被告錄音檔案及譯文（詳原證2、2-1）、111年9月間及112年4月間出遊照片（詳原證3、3-1）、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20）、被告IG貼文（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詳原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2、12-1至12-4）為佐，並聲請傳訊證人甲○○為證。
　㈠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必先證明其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自明。本件被告否認原告提出原證12證據形式之真正，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到庭證稱：(〈提示原證12〉這是你跟被告間對話嗎？）是。在行車紀錄上的對話等語。即由證人甲○○開 證述內容，可足推悉原告提出原證12譯文屬實，先此敘明。被告雖以：證人甲○○為原告之配偶，與本件訴訟有高度利害關係，其有偏坦、處處配合原告之高度風險，故其證詞並不足採等語為辯。惟經本院審酌證人甲○○於向原告坦承出軌後，其等雖並未離婚，然已交惡，並各曾以遭對方傷害為由，向法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以上參原證13、14、18）；及就本件侵權行為事實，甲○○與被告屬利害一致之共同侵權行為人等情，其證詞應難認有故意偏頗、迴護原告之虞。即本件被告以證人甲○○現仍為原告之配偶為由，抗辯其證詞有偏頗之虞，不可採信一節，並無可採，併此敘明。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到庭乃證稱：（被告何時到你們公司？）2020年7月到我們公司。（被告知道你是已婚身份嗎？）知道。入職時候就知道。因為那時候是疫情那年，我太太在8月份從大陸回來，要居家隔離，所以我有買遊戲去公司，當時大家就知道我有小孩跟老婆。（〈提示原證9〉這是刷卡紀錄，這是你跟誰去的？）我跟被告去旅店的。(你為何會跟被告單獨去旅店？）我們第一次發生關係約在2020年10月份，公司休息時我會在外面抽煙，被告會來跟我一起抽煙，當時就已經有曖昧。2020年他第一次考完證照後，我們第一次去旅館。（你們何時開始交往？）2020年10月開始。（你們發生性行為的頻率？）第一年每個禮拜會去旅館2到3次，利用下班時間或是去客戶打案子結束後的時間去旅館。2021年大概9、10月因為被告懷孕，陪他去墮胎後去旅館次數就比較少，後來被告從萬隆搬到四平街後，同層住客都不熟悉，所以在他以前住萬隆時候我有去過一兩次，在他搬到四平街後我們就去他家發生性行為，大概是2021年1月左右，比較少去旅館，但次數就比較少，頻率大概是兩、三個禮拜一次。在2023年10月分手。分手原因是我們的事情已經被原告知道。（在第二年以後頻率上都是二三個禮拜發生性行為？）差不多。（有無共同出遊？）有，深坑、烏來、桃園等，大部分都在北部活動。有時候會去百貨公司。（〈提示原證3〉這是誰的合照？）39頁到42頁是公司去澎湖員工旅遊的合照。43頁的部分是他跟我們去我們家族旅遊的合照。（這幾次旅遊你老婆小孩跟被告是否有參與？）有（被告是否知道你的老婆跟小孩？）知道。（〈提示原證4〉這些是否是你跟被告的聊天訊息？）是我跟被告在公司的軟體聊天訊息。（〈提示原證5、6〉原證5是否是你跟被告去約會？原證6你是否有跟他去泡湯？）原證5是我第一次單獨幫被告慶生的餐廳。原證6，有。原證6的第2頁是我跟被告去桃園約會，結束後有去旅館發生關係。第3頁是我跟被告去深坑吃點心，之後一樣有發生關係。（〈提示原證7-1〉這個是不是你跟被告交往期間發生性行為、約會等的消費紀錄？）是。（〈提示原證3，本院卷第43頁〉這照片是去哪裡？日期？）小人國、六福村。是112年4月。（〈提示原證7與原證7-1〉原證7跟原證7-1是誰製作？）是從我的記帳紀錄出來。是我製作的、我提供給原告。（你們兩人外出的費用如何分攤？）一開始是我付，後來各自付各自的。我付的部分都有在記帳紀錄內。（原證7跟原證7-1的項次1、37元50嵐飲料跟項次140、2元土司，項次149、100元樂淨痘痘藥膏，項次354、50元捷運，此類的備註記載都是你提供給原告的嗎？）是。（這些都很細項，這些品項你如何確認？）我從2007年就開始有記帳的習慣，一分一毫都沒有錯。這是我個人的記帳紀錄。（沒有信用卡的明細是否是出於你的記帳紀錄？）我每天都會做記帳紀錄。（項次1是從2020年9月4日，直到項次381是2023年10月20日，上面記載的總金額110961是否正確？）是。（依你所述，你跟被告有交往，被告有無跟你說過或就你所知，他有跟你提過丙○○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這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大學前他有在台灣跟大陸做過實習。（做什麼實習？）在大陸是一家銀行，時間跟期間都不清楚等語。
　㈢查依證人蔡忠傑證述內容，既證稱：其係自109年10月開始與被告交往，並於109年10月23日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後於112年10月間已與被告分手等語；參酌甲○○於109年10月7日透過公司通訊軟體與被告聊天時已有提及其配偶及子女（參原證20），足認被告至遲於109年10月7日明確知悉蔡忠傑為有配偶之人。原告復未提出其餘證據證明被告於109年10月以前即與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結交之往來；及被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後仍有與甲○○維持男女朋友般交往。則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7月起至同年10月22日以前及112年10月21日起迄今，仍有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一節，尚無可採。復由證人甲○○證述：其與被告交往期間，確實有與被告共同出遊、聚餐、發生性行為；交往之初費用由甲○○支付，之後各自負擔；交往前1年，每星期發生性行為2至3次，通常去汽車旅館；110年10月因被告懷孕、墮胎，發生性行為頻率降至每月2、3星期1次，地點改至被告租屋處，較少去旅館等語；核與原告提出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被告IG貼文（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詳原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2、12-1至12-4）大致相符。 
　㈣基上，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係有配偶之人，自109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與甲○○間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並於往來前1年，平均每星期合意性交2至3次，後2年，平均2至3星期1次合意性交之侵權行為等情，應可採信。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可採。 
六、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惟同法條後段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害於他人者，亦同。則侵權行為係指違法以及不當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而言，至於侵害係何權利，要非所問。而所謂違法以及不當，不僅限於侵害法律明定之權利，即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有配偶之人與他人發生合意性交行為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縱通、相姦罪已經刑法除罪，但前開行為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故意以違背公序良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要件，是其等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之行止，並非僅以發生合意性交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之程度（即達情節重大程度），亦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是則原告以被告與其配偶甲○○自109年10月間起至112年10月間止，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除共同出遊、單獨約會聚餐、傳送曖昧訊息外，並頻繁發生合意性交之侵權行為，是其等共同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基於甲○○配偶之身分法益受損，且情節重大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損害賠償，於法即無不合。爰審酌原告教育程度為臨床醫學三年制專科畢業、已婚、與甲○○共同育有1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工作每月薪資約5萬元（有畢業證書、薪資明細單在卷可佐；參原證27、28）；被告為大學畢業、未婚、本件侵權行為事故發生時任職丙○○公司、名下有多筆股票等投資及存款等（有被告戶籍查詢資料、財產及所得查詢資料附卷可佐），兩造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時間、侵權行為之樣態，被告對原告家庭婚姻生活美滿所造成之影響，暨原告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數額40萬元，為有理由，應准許之，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過巨，應予駁回。
七、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併依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汪文融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被      告  邱以婷  



訴訟代理人  王志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倘被告以新臺幣4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

    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

    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

    之，同條例第50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在大陸地區設有

    戶籍之人民，其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告（為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人民）起訴請求賠償，並主張損害發生地在臺

    灣。按諸前開法律規定，本件涉及兩岸人民之民事侵權行為

    事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05年2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1子，

    原以為能經營圓滿婚姻生活。被告於109年7月入職丙○○數位

    科技公司（下稱丙○○公司），進入甲○○部門成為其下屬，並

    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竟自109年7月

    迄今與甲○○發展不可告人之婚外情，除頻繁互相表達愛意及

    進行私會外，更自109年10月起多次發生性行為，嚴重侵害

    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

　㈡即被告明知甲○○已婚，並與原告共同育有1子，於與原告一家

    共同參與111年間公司舉辦旅遊，及於112年4月原告家庭旅

    遊，私下仍與甲○○暗通款曲。被告除以公司帳號傳送曖昧訊

    息給甲○○（例如「我剛剛看到1間6000天花板是鏡子〈送出飛

    吻表情〉」、「希望你陪伴我不一定是安慰我，但我想要你

    陪著。」、「我今天漂亮嗎」）；其等間更互為傾訴愛意、

    挑逗之對話（例如：甲○○「其他應有盡有，在我胸前口袋」

    、被告「左心房」、甲○○「把你藏起來-歌詞-杜德偉MyMusi

    c懂你想聽的（歌曲連結）」、被告「那我不能太胖欸」、

    甲○○「口袋做大一點就好了呀」；甲○○「可以點不一樣的，

    互吃」、被告「分食，母湯亂用」、甲○○「豬腳我覺得還好

    」、被告「那小腳腳呢」、甲○○「非常棒，極品，沒有之一

    」；被告「爹地」、甲○○「嗯」、被告「爹地說愛」、甲○○

    「愛」；甲○○「我叫你親一個」、被告「你…」、甲○○「你

    等下躺會兒吧」、被告「對呀，一定要的啊，我要一直躺著

    …放心我會跟著你的，是吧…笑個」）。另由甲○○提供予原告

    信用卡消費紀錄及其自行製作備忘錄比對可知，被告與甲○○

    結識之初，其等即多次單獨用餐，並由甲○○買單；亦曾多次

    共同出遊，並於112年10月6日相約於被告四平街租屋處私會

    ，全程十指緊扣，舉止親暱。而自109年10月起迄今，甲○○

    即時常藉加班為由，送被告回家，與其在租屋處、汽車旅館

    發生性行為（信用卡消費紀錄即有64筆），被告甚至登堂入

    室至原告家中與甲○○發生數次性行為，甲○○亦向原告坦承，

    其等發生性行為次數總計高達200次。另參行車紀錄器記錄

    被告與甲○○之對話（被告「小寶貝有帶自己的睡衣褲來呦，

    要穿褲子了，不我會弄到你的」、甲○○「我剛換床單，因為

    我發現那個枕頭套的汗漬有點重」、被告「因為我們有流汗

    哦」；被告「別抱怨嘛，我告訴你，等我恢復了，明天就是

    你快樂的日子了，你知道為什麼呢？」、甲○○「因為可以內

    射」、被告「對呀，先讓我今天恢復一下，休息，明天你好

    日子就來了，你懂嗎」），益見被告與甲○○間確實有發生性

    行為。原告於112年8月底發見甲○○與被告外遇後，精神上受

    有莫大痛苦，夜不能昧，雖至醫院精神科就診多次，服用藥

    物並接受心理諮商仍不見改善。夫妻間信任崩塌，數度發生

    嚴重爭吵，甚於113年1月7日引發肢體衝突，雙方因而皆聲

    請核發通常保護令，雖延至113年3月5日保護令開庭前1日經

    協調互相撤告，但已影響家庭圓滿及孩子成長，婚姻關係瀕

    破裂。就被告前揭自109年7月起迄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配偶

    權之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

    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

    精神慰撫金。

　㈢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被告109年初甫自大學畢業，旋於同年7月獲得進入丙○○公司

    成為社會新鮮人，並於SAP部門擔任顧問一職，支援協助企

    業客戶資虎理系統、應用程式和產品導入服務。被告所屬部

    門，除被告外，當時僅有直屬主管甲○○。被告初入社會，兢

    兢業業於得業之學習，甲○○亦對被告多所指導，故2人死動

    較為頻繁，從而對話、行為恐遭誤會2人有所暖是以部門成

    為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曖昧。然被告與

    甲○○並無逾越普通朋友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被告約

    於109年12月間因公司舉年終活動，始知悉甲○○為有配偶之

    人。被告對於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及原證12-1至17書證形式

    之真正，被告不爭執，但由原告提出證2、3不能證明被告於

    109年7月間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另由原告提出被告與

    甲○○對話紀錄（即原證4）則僅為同事間輕鬆對話。至原證5

    、6固為被告IG發文，但被告否認是與甲○○共同用餐、出遊

    之貼文（即內容說明部分為原告自行製作，與事實不符。）

    ，且前開貼文與原告提出消費明細日期不符；關於原證8照

    片屬片面擷取，並非連貫，且模糊不清。其內容說明部分，

    則為原告自行製作記載，被告否認之。至原告提出甲○○信用

    卡消費明細及消費紀錄，僅能證明有支出之事實，不能證明

    該支出與被告有關。

　㈡被告為國立大學畢業，113年3月15日自丙○○公司離職，直至1

    13年8月1日覓得顧問公司新職，月薪約5萬元，另需幫忙家

    中繳房貸，每月租金支出約1萬5000元。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

    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105年2月22日結婚，共同育1未成年子女，目前

    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並有戶籍謄本（詳原證1）在卷可佐

    。

　㈡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原證13至17書證形式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竟自109年7月起迄

    今，與甲○○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之不正常往來，發展婚外

    情，甚至密集相約至汽車旅館總計發生200次性行為等情，

    為被告所否認，應由原告就前述利己主張舉證之責。關此部

    分，業據原告提出原告與被告錄音檔案及譯文（詳原證2、2

    -1）、111年9月間及112年4月間出遊照片（詳原證3、3-1）

    、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20）、被告IG貼文（

    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詳原

    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約會照片

    （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2、12-1

    至12-4）為佐，並聲請傳訊證人甲○○為證。

　㈠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必先證明

    其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

    規定自明。本件被告否認原告提出原證12證據形式之真正，

    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

    ○○，到庭證稱：(〈提示原證12〉這是你跟被告間對話嗎？）

    是。在行車紀錄上的對話等語。即由證人甲○○開 證述內容

    ，可足推悉原告提出原證12譯文屬實，先此敘明。被告雖以

    ：證人甲○○為原告之配偶，與本件訴訟有高度利害關係，其

    有偏坦、處處配合原告之高度風險，故其證詞並不足採等語

    為辯。惟經本院審酌證人甲○○於向原告坦承出軌後，其等雖

    並未離婚，然已交惡，並各曾以遭對方傷害為由，向法院聲

    請核發通常保護令（以上參原證13、14、18）；及就本件侵

    權行為事實，甲○○與被告屬利害一致之共同侵權行為人等情

    ，其證詞應難認有故意偏頗、迴護原告之虞。即本件被告以

    證人甲○○現仍為原告之配偶為由，抗辯其證詞有偏頗之虞，

    不可採信一節，並無可採，併此敘明。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到庭乃證稱：（被告何時到

    你們公司？）2020年7月到我們公司。（被告知道你是已婚

    身份嗎？）知道。入職時候就知道。因為那時候是疫情那年

    ，我太太在8月份從大陸回來，要居家隔離，所以我有買遊

    戲去公司，當時大家就知道我有小孩跟老婆。（〈提示原證9

    〉這是刷卡紀錄，這是你跟誰去的？）我跟被告去旅店的。(

    你為何會跟被告單獨去旅店？）我們第一次發生關係約在20

    20年10月份，公司休息時我會在外面抽煙，被告會來跟我一

    起抽煙，當時就已經有曖昧。2020年他第一次考完證照後，

    我們第一次去旅館。（你們何時開始交往？）2020年10月開

    始。（你們發生性行為的頻率？）第一年每個禮拜會去旅館

    2到3次，利用下班時間或是去客戶打案子結束後的時間去旅

    館。2021年大概9、10月因為被告懷孕，陪他去墮胎後去旅

    館次數就比較少，後來被告從萬隆搬到四平街後，同層住客

    都不熟悉，所以在他以前住萬隆時候我有去過一兩次，在他

    搬到四平街後我們就去他家發生性行為，大概是2021年1月

    左右，比較少去旅館，但次數就比較少，頻率大概是兩、三

    個禮拜一次。在2023年10月分手。分手原因是我們的事情已

    經被原告知道。（在第二年以後頻率上都是二三個禮拜發生

    性行為？）差不多。（有無共同出遊？）有，深坑、烏來、

    桃園等，大部分都在北部活動。有時候會去百貨公司。（〈

    提示原證3〉這是誰的合照？）39頁到42頁是公司去澎湖員工

    旅遊的合照。43頁的部分是他跟我們去我們家族旅遊的合照

    。（這幾次旅遊你老婆小孩跟被告是否有參與？）有（被告

    是否知道你的老婆跟小孩？）知道。（〈提示原證4〉這些是

    否是你跟被告的聊天訊息？）是我跟被告在公司的軟體聊天

    訊息。（〈提示原證5、6〉原證5是否是你跟被告去約會？原

    證6你是否有跟他去泡湯？）原證5是我第一次單獨幫被告慶

    生的餐廳。原證6，有。原證6的第2頁是我跟被告去桃園約

    會，結束後有去旅館發生關係。第3頁是我跟被告去深坑吃

    點心，之後一樣有發生關係。（〈提示原證7-1〉這個是不是

    你跟被告交往期間發生性行為、約會等的消費紀錄？）是。

    （〈提示原證3，本院卷第43頁〉這照片是去哪裡？日期？）

    小人國、六福村。是112年4月。（〈提示原證7與原證7-1〉原

    證7跟原證7-1是誰製作？）是從我的記帳紀錄出來。是我製

    作的、我提供給原告。（你們兩人外出的費用如何分攤？）

    一開始是我付，後來各自付各自的。我付的部分都有在記帳

    紀錄內。（原證7跟原證7-1的項次1、37元50嵐飲料跟項次1

    40、2元土司，項次149、100元樂淨痘痘藥膏，項次354、50

    元捷運，此類的備註記載都是你提供給原告的嗎？）是。（

    這些都很細項，這些品項你如何確認？）我從2007年就開始

    有記帳的習慣，一分一毫都沒有錯。這是我個人的記帳紀錄

    。（沒有信用卡的明細是否是出於你的記帳紀錄？）我每天

    都會做記帳紀錄。（項次1是從2020年9月4日，直到項次381

    是2023年10月20日，上面記載的總金額110961是否正確？）

    是。（依你所述，你跟被告有交往，被告有無跟你說過或就

    你所知，他有跟你提過丙○○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這是

    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大學前他有在台灣跟大陸做過實習。

    （做什麼實習？）在大陸是一家銀行，時間跟期間都不清楚

    等語。

　㈢查依證人蔡忠傑證述內容，既證稱：其係自109年10月開始與

    被告交往，並於109年10月23日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後於112

    年10月間已與被告分手等語；參酌甲○○於109年10月7日透過

    公司通訊軟體與被告聊天時已有提及其配偶及子女（參原證

    20），足認被告至遲於109年10月7日明確知悉蔡忠傑為有配

    偶之人。原告復未提出其餘證據證明被告於109年10月以前

    即與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結交之往來；及被告於112年1

    0月20日以後仍有與甲○○維持男女朋友般交往。則原告主張

    ：被告自109年7月起至同年10月22日以前及112年10月21日

    起迄今，仍有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

    重大之行為一節，尚無可採。復由證人甲○○證述：其與被告

    交往期間，確實有與被告共同出遊、聚餐、發生性行為；交

    往之初費用由甲○○支付，之後各自負擔；交往前1年，每星

    期發生性行為2至3次，通常去汽車旅館；110年10月因被告

    懷孕、墮胎，發生性行為頻率降至每月2、3星期1次，地點

    改至被告租屋處，較少去旅館等語；核與原告提出甲○○與被

    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被告IG貼文（詳原證5、6）、

    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詳原證7、7-1、9至1

    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

    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2、12-1至12-4）大致相符

    。 

　㈣基上，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係有配偶之人，自109年10月

    23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與甲○○間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

    男女之社交往來，並於往來前1年，平均每星期合意性交2至

    3次，後2年，平均2至3星期1次合意性交之侵權行為等情，

    應可採信。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可採。 

六、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9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

    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權利之

    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既存法律體系所明

    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惟同法條後段規定，故意以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害於他人者，亦同。則侵權行為係指違

    法以及不當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而言，至於侵害係何權利，

    要非所問。而所謂違法以及不當，不僅限於侵害法律明定之

    權利，即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

    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有配偶之人與他人發生

    合意性交行為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縱通、相姦罪已

    經刑法除罪，但前開行為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故

    意以違背公序良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要件，是其等

    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

    。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

    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

    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

    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

    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之

    行止，並非僅以發生合意性交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

    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

    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

    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之程度（即達

    情節重大程度），亦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是

    則原告以被告與其配偶甲○○自109年10月間起至112年10月間

    止，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除共同出遊、單

    獨約會聚餐、傳送曖昧訊息外，並頻繁發生合意性交之侵權

    行為，是其等共同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

    告，致原告基於甲○○配偶之身分法益受損，且情節重大為由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

    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損害賠償，於法即無

    不合。爰審酌原告教育程度為臨床醫學三年制專科畢業、已

    婚、與甲○○共同育有1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工作每月薪資約5

    萬元（有畢業證書、薪資明細單在卷可佐；參原證27、28）

    ；被告為大學畢業、未婚、本件侵權行為事故發生時任職丙

    ○○公司、名下有多筆股票等投資及存款等（有被告戶籍查詢

    資料、財產及所得查詢資料附卷可佐），兩造之經濟能力、

    身分、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時間、侵權行為之樣態，

    被告對原告家庭婚姻生活美滿所造成之影響，暨原告精神上

    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數額40萬元，為有理由，應准許之，逾此部分之請求，

    則屬過巨，應予駁回。

七、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

    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

    ，併依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

    併予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爰

    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第389條、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57號

原      告  汪文融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被      告  邱以婷  



訴訟代理人  王志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10，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 倘被告以新臺幣4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地之規定。但臺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同條例第50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其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對被告（為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起訴請求賠償，並主張損害發生地在臺灣。按諸前開法律規定，本件涉及兩岸人民之民事侵權行為事件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先此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與訴外人甲○○於民國105年2月22日結婚，婚後育有1子，原以為能經營圓滿婚姻生活。被告於109年7月入職丙○○數位科技公司（下稱丙○○公司），進入甲○○部門成為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詎被告竟自109年7月迄今與甲○○發展不可告人之婚外情，除頻繁互相表達愛意及進行私會外，更自109年10月起多次發生性行為，嚴重侵害原告配偶權且情節重大。

　㈡即被告明知甲○○已婚，並與原告共同育有1子，於與原告一家共同參與111年間公司舉辦旅遊，及於112年4月原告家庭旅遊，私下仍與甲○○暗通款曲。被告除以公司帳號傳送曖昧訊息給甲○○（例如「我剛剛看到1間6000天花板是鏡子〈送出飛吻表情〉」、「希望你陪伴我不一定是安慰我，但我想要你陪著。」、「我今天漂亮嗎」）；其等間更互為傾訴愛意、挑逗之對話（例如：甲○○「其他應有盡有，在我胸前口袋」、被告「左心房」、甲○○「把你藏起來-歌詞-杜德偉MyMusic懂你想聽的（歌曲連結）」、被告「那我不能太胖欸」、甲○○「口袋做大一點就好了呀」；甲○○「可以點不一樣的，互吃」、被告「分食，母湯亂用」、甲○○「豬腳我覺得還好」、被告「那小腳腳呢」、甲○○「非常棒，極品，沒有之一」；被告「爹地」、甲○○「嗯」、被告「爹地說愛」、甲○○「愛」；甲○○「我叫你親一個」、被告「你…」、甲○○「你等下躺會兒吧」、被告「對呀，一定要的啊，我要一直躺著…放心我會跟著你的，是吧…笑個」）。另由甲○○提供予原告信用卡消費紀錄及其自行製作備忘錄比對可知，被告與甲○○結識之初，其等即多次單獨用餐，並由甲○○買單；亦曾多次共同出遊，並於112年10月6日相約於被告四平街租屋處私會，全程十指緊扣，舉止親暱。而自109年10月起迄今，甲○○即時常藉加班為由，送被告回家，與其在租屋處、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信用卡消費紀錄即有64筆），被告甚至登堂入室至原告家中與甲○○發生數次性行為，甲○○亦向原告坦承，其等發生性行為次數總計高達200次。另參行車紀錄器記錄被告與甲○○之對話（被告「小寶貝有帶自己的睡衣褲來呦，要穿褲子了，不我會弄到你的」、甲○○「我剛換床單，因為我發現那個枕頭套的汗漬有點重」、被告「因為我們有流汗哦」；被告「別抱怨嘛，我告訴你，等我恢復了，明天就是你快樂的日子了，你知道為什麼呢？」、甲○○「因為可以內射」、被告「對呀，先讓我今天恢復一下，休息，明天你好日子就來了，你懂嗎」），益見被告與甲○○間確實有發生性行為。原告於112年8月底發見甲○○與被告外遇後，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夜不能昧，雖至醫院精神科就診多次，服用藥物並接受心理諮商仍不見改善。夫妻間信任崩塌，數度發生嚴重爭吵，甚於113年1月7日引發肢體衝突，雙方因而皆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雖延至113年3月5日保護令開庭前1日經協調互相撤告，但已影響家庭圓滿及孩子成長，婚姻關係瀕破裂。就被告前揭自109年7月起迄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配偶權之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3項規定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㈢併為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

　㈠被告109年初甫自大學畢業，旋於同年7月獲得進入丙○○公司成為社會新鮮人，並於SAP部門擔任顧問一職，支援協助企業客戶資虎理系統、應用程式和產品導入服務。被告所屬部門，除被告外，當時僅有直屬主管甲○○。被告初入社會，兢兢業業於得業之學習，甲○○亦對被告多所指導，故2人死動較為頻繁，從而對話、行為恐遭誤會2人有所暖是以部門成為其下屬，並於入職之初即知悉甲○○為有配曖昧。然被告與甲○○並無逾越普通朋友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被告約於109年12月間因公司舉年終活動，始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被告對於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及原證12-1至17書證形式之真正，被告不爭執，但由原告提出證2、3不能證明被告於109年7月間即知悉甲○○為有配偶之人。另由原告提出被告與甲○○對話紀錄（即原證4）則僅為同事間輕鬆對話。至原證5、6固為被告IG發文，但被告否認是與甲○○共同用餐、出遊之貼文（即內容說明部分為原告自行製作，與事實不符。），且前開貼文與原告提出消費明細日期不符；關於原證8照片屬片面擷取，並非連貫，且模糊不清。其內容說明部分，則為原告自行製作記載，被告否認之。至原告提出甲○○信用卡消費明細及消費紀錄，僅能證明有支出之事實，不能證明該支出與被告有關。

　㈡被告為國立大學畢業，113年3月15日自丙○○公司離職，直至113年8月1日覓得顧問公司新職，月薪約5萬元，另需幫忙家中繳房貸，每月租金支出約1萬5000元。

　㈢併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與甲○○於105年2月22日結婚，共同育1未成年子女，目前婚姻關係存續中等情，並有戶籍謄本（詳原證1）在卷可佐。

　㈡原告提出原證1至11；原證13至17書證形式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為有配偶之人，竟自109年7月起迄今，與甲○○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之不正常往來，發展婚外情，甚至密集相約至汽車旅館總計發生200次性行為等情，為被告所否認，應由原告就前述利己主張舉證之責。關此部分，業據原告提出原告與被告錄音檔案及譯文（詳原證2、2-1）、111年9月間及112年4月間出遊照片（詳原證3、3-1）、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20）、被告IG貼文（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詳原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2、12-1至12-4）為佐，並聲請傳訊證人甲○○為證。

　㈠按私文書之真正，如他造當事人有爭執者，舉證人必先證明其為真正，始有形式上之證據力，此觀民事訴訟法第357條規定自明。本件被告否認原告提出原證12證據形式之真正，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關此部分，經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到庭證稱：(〈提示原證12〉這是你跟被告間對話嗎？）是。在行車紀錄上的對話等語。即由證人甲○○開 證述內容，可足推悉原告提出原證12譯文屬實，先此敘明。被告雖以：證人甲○○為原告之配偶，與本件訴訟有高度利害關係，其有偏坦、處處配合原告之高度風險，故其證詞並不足採等語為辯。惟經本院審酌證人甲○○於向原告坦承出軌後，其等雖並未離婚，然已交惡，並各曾以遭對方傷害為由，向法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以上參原證13、14、18）；及就本件侵權行為事實，甲○○與被告屬利害一致之共同侵權行為人等情，其證詞應難認有故意偏頗、迴護原告之虞。即本件被告以證人甲○○現仍為原告之配偶為由，抗辯其證詞有偏頗之虞，不可採信一節，並無可採，併此敘明。

　㈡經本院依原告聲請傳訊證人甲○○到庭乃證稱：（被告何時到你們公司？）2020年7月到我們公司。（被告知道你是已婚身份嗎？）知道。入職時候就知道。因為那時候是疫情那年，我太太在8月份從大陸回來，要居家隔離，所以我有買遊戲去公司，當時大家就知道我有小孩跟老婆。（〈提示原證9〉這是刷卡紀錄，這是你跟誰去的？）我跟被告去旅店的。(你為何會跟被告單獨去旅店？）我們第一次發生關係約在2020年10月份，公司休息時我會在外面抽煙，被告會來跟我一起抽煙，當時就已經有曖昧。2020年他第一次考完證照後，我們第一次去旅館。（你們何時開始交往？）2020年10月開始。（你們發生性行為的頻率？）第一年每個禮拜會去旅館2到3次，利用下班時間或是去客戶打案子結束後的時間去旅館。2021年大概9、10月因為被告懷孕，陪他去墮胎後去旅館次數就比較少，後來被告從萬隆搬到四平街後，同層住客都不熟悉，所以在他以前住萬隆時候我有去過一兩次，在他搬到四平街後我們就去他家發生性行為，大概是2021年1月左右，比較少去旅館，但次數就比較少，頻率大概是兩、三個禮拜一次。在2023年10月分手。分手原因是我們的事情已經被原告知道。（在第二年以後頻率上都是二三個禮拜發生性行為？）差不多。（有無共同出遊？）有，深坑、烏來、桃園等，大部分都在北部活動。有時候會去百貨公司。（〈提示原證3〉這是誰的合照？）39頁到42頁是公司去澎湖員工旅遊的合照。43頁的部分是他跟我們去我們家族旅遊的合照。（這幾次旅遊你老婆小孩跟被告是否有參與？）有（被告是否知道你的老婆跟小孩？）知道。（〈提示原證4〉這些是否是你跟被告的聊天訊息？）是我跟被告在公司的軟體聊天訊息。（〈提示原證5、6〉原證5是否是你跟被告去約會？原證6你是否有跟他去泡湯？）原證5是我第一次單獨幫被告慶生的餐廳。原證6，有。原證6的第2頁是我跟被告去桃園約會，結束後有去旅館發生關係。第3頁是我跟被告去深坑吃點心，之後一樣有發生關係。（〈提示原證7-1〉這個是不是你跟被告交往期間發生性行為、約會等的消費紀錄？）是。（〈提示原證3，本院卷第43頁〉這照片是去哪裡？日期？）小人國、六福村。是112年4月。（〈提示原證7與原證7-1〉原證7跟原證7-1是誰製作？）是從我的記帳紀錄出來。是我製作的、我提供給原告。（你們兩人外出的費用如何分攤？）一開始是我付，後來各自付各自的。我付的部分都有在記帳紀錄內。（原證7跟原證7-1的項次1、37元50嵐飲料跟項次140、2元土司，項次149、100元樂淨痘痘藥膏，項次354、50元捷運，此類的備註記載都是你提供給原告的嗎？）是。（這些都很細項，這些品項你如何確認？）我從2007年就開始有記帳的習慣，一分一毫都沒有錯。這是我個人的記帳紀錄。（沒有信用卡的明細是否是出於你的記帳紀錄？）我每天都會做記帳紀錄。（項次1是從2020年9月4日，直到項次381是2023年10月20日，上面記載的總金額110961是否正確？）是。（依你所述，你跟被告有交往，被告有無跟你說過或就你所知，他有跟你提過丙○○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這是他大學後第一份工作。大學前他有在台灣跟大陸做過實習。（做什麼實習？）在大陸是一家銀行，時間跟期間都不清楚等語。

　㈢查依證人蔡忠傑證述內容，既證稱：其係自109年10月開始與被告交往，並於109年10月23日第一次發生性行為，後於112年10月間已與被告分手等語；參酌甲○○於109年10月7日透過公司通訊軟體與被告聊天時已有提及其配偶及子女（參原證20），足認被告至遲於109年10月7日明確知悉蔡忠傑為有配偶之人。原告復未提出其餘證據證明被告於109年10月以前即與甲○○有逾越一般朋友正常結交之往來；及被告於112年10月20日以後仍有與甲○○維持男女朋友般交往。則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7月起至同年10月22日以前及112年10月21日起迄今，仍有故意不法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之行為一節，尚無可採。復由證人甲○○證述：其與被告交往期間，確實有與被告共同出遊、聚餐、發生性行為；交往之初費用由甲○○支付，之後各自負擔；交往前1年，每星期發生性行為2至3次，通常去汽車旅館；110年10月因被告懷孕、墮胎，發生性行為頻率降至每月2、3星期1次，地點改至被告租屋處，較少去旅館等語；核與原告提出甲○○與被告間對話紀錄（詳原證4）、被告IG貼文（詳原證5、6）、甲○○製作消費紀錄及信用卡消費明細（詳原證7、7-1、9至11）、被告與甲○○於112年10月6日約會照片（詳原證8）、行車紀錄器錄影檔及譯文（詳原證12、12-1至12-4）大致相符。 

　㈣基上，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係有配偶之人，自109年10月23日起至112年10月20日止，與甲○○間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並於往來前1年，平均每星期合意性交2至3次，後2年，平均2至3星期1次合意性交之侵權行為等情，應可採信。逾此部分之主張，則無可採。 

六、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惟同法條後段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害於他人者，亦同。則侵權行為係指違法以及不當加損害於他人之行為而言，至於侵害係何權利，要非所問。而所謂違法以及不當，不僅限於侵害法律明定之權利，即違反保護個人法益之法規，或廣泛悖反規律社會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有配偶之人與他人發生合意性交行為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縱通、相姦罪已經刑法除罪，但前開行為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故意以違背公序良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要件，是其等不問所侵害係何權利，對於配偶之他方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又足以破壞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之行止，並非僅以發生合意性交行為為限，倘夫妻任一方與他人間存有逾越結交普通朋友等一般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且其侵害配偶所享有普通友誼以外情感交往之獨占權益之程度，已達破壞婚姻制度下共同生活之信賴基礎之程度（即達情節重大程度），亦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利之侵權行為。是則原告以被告與其配偶甲○○自109年10月間起至112年10月間止，接續為逾越一般正常男女之社交往來，除共同出遊、單獨約會聚餐、傳送曖昧訊息外，並頻繁發生合意性交之侵權行為，是其等共同以故意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致原告基於甲○○配偶之身分法益受損，且情節重大為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損害賠償，於法即無不合。爰審酌原告教育程度為臨床醫學三年制專科畢業、已婚、與甲○○共同育有1未成年子女、於大陸工作每月薪資約5萬元（有畢業證書、薪資明細單在卷可佐；參原證27、28）；被告為大學畢業、未婚、本件侵權行為事故發生時任職丙○○公司、名下有多筆股票等投資及存款等（有被告戶籍查詢資料、財產及所得查詢資料附卷可佐），兩造之經濟能力、身分、地位及本件侵權行為發生之時間、侵權行為之樣態，被告對原告家庭婚姻生活美滿所造成之影響，暨原告精神上所遭受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數額40萬元，為有理由，應准許之，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過巨，應予駁回。

七、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萬元，及自113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職權宣告之，併依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九、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本件判決之結果無涉，爰不逐一論列說明。

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9條、第392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信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吳佳玲



